附件2

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参考本文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桂财采〔2022〕84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参考本文公开如下：

	序号
	采购项目
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
	预算金额
（万元）
	预计采购时间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情况
	备注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放射性药品采购
	一、采购标名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放射性药品采购项目。                               二、采购标的需实现的主要功能或目标：满足临床对患者的放射性诊疗需求，为我院提供放射性药品的相关服务。                                 三、采购标需满足的主要要求                    

1.所提供的放射性药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2.保证药品质量，执行国家物价。3.报价必须包含我院规定的放射性药品品种。 4.合同履行一年内，中标的放射性药品价格不允许变动。 5.合同年限为3年，每年400万元。                             
	1200
	2026年10月
	按要求落实
	咨询电话：0773-3815920


本次公开的政府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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